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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灌溉管理組織新進農田水利事業人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代碼】：一般行政人員行政組【T6807-T6812】 

專業科目一：行政法概要 ＊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先檢查答案卡（卷），測驗入場通知書編號、座位標籤、應試科目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

即請監試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卷）作答者，該節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一張雙面，測驗題型分為【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40題，每題 1.5分，共 60分；非選擇題
2題，每題 20分，共 40分】，總計 100分。 

四選一單選選擇題限以 2B 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
以複選作答或未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非選擇題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並請依標題指示之題號於各題指定
作答區內作答。 

請勿於答案卡（卷）上書寫應考人姓名、入場通知書編號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儲存程式、文數字編輯、
內建程式、外接插卡、攝（錄）影音、資料傳輸、通訊或類似功能），且不得發出聲響。應考人如
有下列情事扣該節成績 10分，如再犯者該節不予計分。1.電子計算器發出聲響，經制止仍執意續
犯者。2.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制止仍執意續犯者。 

答案卡（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壹、四選一單選選擇題（每題 1.5分，共 60分） 

【4】1.有關國家機關，依中央組織機關基準法規定，幾級機關得以命令創設，無須法律規定？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1】2.下列何者屬於行政院管轄之獨立機關？ 

公平交易委員會 中央銀行 國立故宮博物院 金融監理管理委員會 

【3】3.依訴願法規定，當事人於收到處分書幾日內應提起訴願？ 

 10日  20日  30日  40日 

【2】4.依國家賠償法提起之損害賠償之訴，除依本法規定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適用行政訴訟法 適用民事訴訟法 適用刑事訴訟法 適用消費者保護法 

【2】5.依國家賠償法規定，法院得命賠償義務機關除醫療費之外，先行支付下列何種費用？ 

每月薪資 喪葬費 生活費 子女教育費 

【3】6.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行政首長對於九職或相當九職等以下之公務員之懲戒，如何行之？ 

由長官懲戒 移送監察院 逕送懲戒法院 提起行政訴訟 

【2】7.行政訴訟採用下列何種審級方式進行？ 

三級三審 三級二審 二級二審 一級一審 

【2】8.依行政法院組織法規定，最高行政法院各庭審理事件，經評議後認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與先前
裁判之法律見解歧異者，應以裁定敘明理由，提交該院何組織審理？  

憲法法庭 大法庭 大法官會議 判例會議 

【4】9.國家賠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損害發生時起，逾幾年而消滅？ 

 2年  3年  4年  5年 

【3】10.下列何者不屬於單方之行政行為？ 

行政指導 行政命令 行政契約 行政處分 

【4】11.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交由所屬之下級行政機關執行，此稱為
何種關係？ 

委託 信託 委辦 委任 

【2】12.依行政程序法規定，管轄權非依法規不得設定或變更，不動產之事件，其管轄如何定之？ 

依所有權人所在地 依不動產之所在地 依起造人所在地 依抵押權人所在地 

【2】13.有關管轄競合，同一事件數行政機關均有管轄權者，其管轄如何定之？  

由各該機關協議定之  由受理在先之機關管轄 

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指定管轄 由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之 

【2】14.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公法上請求權，當請求權人是行政機關時，消滅時效為幾年？ 

 3年  5年  10年  15年 

【1】15.行政機關在其職權或所掌事務範圍內，為實現一定之行政目的，以輔導、協助、勸告、建議或其他不

具法律上強制力之方法，促請特定人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行為，屬於何種行政行為？ 

行政指導 法規命令 行政契約 行政處分 

【2】16.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屬於
何種行政行為？ 

行政計畫 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 行政處分 

【4】17.公務員於行政程序當中，遇有下列何種情形者，無須自行迴避？ 

事件當事人為配偶、前配偶 曾任當事人之鑑定人、輔佐人 

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 事件當事人為四親等內姻親 

【4】18.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對於在軍隊或軍艦服役之軍人為送達者，應囑託何人為之？ 

總統府 內政部 警察局 軍事長官 

【4】19.行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或出租公有財產，屬於何種性質之行為？ 

行政計畫 行政契約 行政處分 私法契約 

【4】20.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應受裁罰。行政罰法之裁處權，因幾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 

 0.5年  1年  2年  3年 

【1】21.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對於何人之送達，得以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代替之？ 

對於不特定人之送達  對於公務員之送達 

對於應召入伍之役男送達 對於法人之代表人送達 

【4】22.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處分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處分機關得如何處理？ 

不得更正  主張處分無效 

主張行政處分得轉換  隨時依職權或依申請更正之 

【2】23.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處分原則上應記明理由。但下列何種情形，例外得不記明理由？ 

涉及相對人重大權利者 

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無待處分機關之說明已知悉或可知悉作成處分之理由者 

法規明文規定應記明理由者 

理由欠缺法律依據者 

【1】24.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權利之行政處分之前，應當給予人民陳述意見之機會。有關陳述意見，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未給陳述意見機會者，程序即罹有瑕疵而不得補正 

陳述意見得以書面或言詞為之 

在書面陳述意見之情形，相對人不於機關指定之陳述期間內提出陳述書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行政處分所依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得不給予陳述意見機會 

【1】25.無效之行政處分，其效力為何？ 

自始當然不生效力  經發現其無效事由之後，始不生效力。發現前仍為有效 

得以經過補正而使其有效 得以經過轉換而使其有效 

【2】26.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行政契約，應遵守下列何種要求？ 

應一律以甄選或競爭方式決定當事人 

倘具有多數具競爭關係之締約人，決定前，應給予參與競爭者表示意見之機會 

除法規另有規定外，行政契約得以書面、言詞或其他方式為之 

行政契約依約定內容履行將侵害第三人之權利者，應經締約機關之上級機關核准後，始生效力 

【2】27.行政機關與相對人締結行政契約，發生當事人未依據契約履行之情形時，他方相對人得以如何保護權利？ 

以不履行一方為被告，提起民事訴訟 以不履行一方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 

提起訴願  直接進入行政執行程序，強制執行 

【2】28.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行政契約，倘有約定未盡事宜，而行政程序法又未有規定者，應準用下列何
法律規定？ 

憲法 民法 訴願法 政府採購法 

【3】29.行政機關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得以制頒抽象性、一般性的行政命令，包括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有關
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均應當得有立法機關的法律授權方得以制訂 

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均應當刊登政府公報作為生效要件 

除非法律有例外規定，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均不得直接成為行政訴訟中撤銷訴訟的客體 

關於機關人事管理規定，實務上多半以經過授權之法規命令為之 

【3】30.下列何種行為，係本於行政程序法第 16條第 1項所規定之「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關係而作成？ 

國防部向張三小吃店購買 20個便當供演習官兵食用 

台北市政府出租社會住宅給低收入居民 

私立大學將考試作弊之學生退學 

考選部為因應司法機關人力需求，舉辦司法特考 



【2】31.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公務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令有服從義務。倘若公務員認為該命令

違法，則： 

得向長官陳述意見  應負報告之義務 

應將違法情事告知司法機關 應直接拒絕履行該等命令 

【1】32.有關法律保留理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只要涉及人民自由權利的限制，一律應當有法律的依據 

重要的基本權，例如公務員兩大過免職之要件，應當有國會立法依據 

法律保留的憲法基礎，在於憲法第 23條規定 

給付行政倘若非屬重要事項，可以較為寬鬆之規範 

【1】33.下列何案件，當事人倘若進行行政訴訟時，應當提起行政訴訟法第 8條所規定的一般給付之訴？ 

高雄市某內兒科診所，與衛福部中央全民健康保險署之間，就全民健保醫事服務機構特約發生醫療費用

所發生的爭議，認為健保屬涉有債務不履行情事 

花蓮縣民李五，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申請承租台東縣關山鎮某國有林地從事造林遭拒絕 

台北市民王阿毛向財政部台北國稅局申請退還溢繳稅款遭拒絕 

台中市民黃二，向國防部申請服志願役士兵役，體格檢查不合格 

【3】34.人民與行政機關之間的爭議，倘若要尋求司法救濟，下列何案例應當在民事法院進行訴訟？ 

市民張三，向台北市政府申請自用房屋適用優惠稅率，遭市政府以不符規定拒絕 

市民李四，因涉嫌亂倒垃圾，遭台北市政府依廢棄物清理法處罰，但李四主張罰錯對象 

市民王二，在台北市政府管理的公園遊玩，因公園遊樂設施鏽蝕導致受傷，希望請求國家賠償 

市民趙六，本為台北市政府轄下公務員，因涉嫌圖利廠商，遭該市政府以考績法給予專案考績免職 

【3】35.警察機關依行政執行法規定，實施對人管束時間最長為多久？ 

 72小時  36小時  24小時  12小時 

【2】36.依行政執行法規定，下列何種情形，得以成為行政機關發動「即時強制」之理由？ 

王二，在自家內飲酒過量，大聲高唱卡拉 OK至深夜，噪音不歇，鄰居不堪其擾 

張三，因情場失意，某日散步淡水河邊，擬跳河自殺，並已經爬上河堤、準備往下一跳 

趙五，在疑似有色狼出沒之地段，深夜穿著性感暴露來回遊蕩，經巡邏員警發現勸其快快回家而不聽 

陳六，在大學校園非吸煙區吸煙，經校方勸阻而不聽 

【1】37.下列何者可能構成我國行政程序法所稱的「行政指導」？ 

行政院農委會為避免非洲豬瘟病毒流入國內造成疫情，製作廣告提醒民眾勿購買來路不明之豬肉製品 

台北市民張三向台北市政府申請蓋加油站，因必要之文件不足，遭市政府以公文要求補件，公文並載明

「逾期未補件將直接駁回申請」 

高雄市民李四所經營之工廠，遭該市政府勞動局進行專案勞動檢查 

台中市民王二，依所得稅法主動向稅捐稽徵機關進行所得稅申報 

【2】38.民國 111年 6月修正公布、預計自民國 112年 8月 15日施行的行政訴訟法，針對特定的訴訟事件，

要求當事人應當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下列何者屬於強制委任律師之訴訟案件？ 

高等行政法院管轄、訴訟標的金額在新臺幣 200萬元以上之通常訴訟程序事件 

高等行政法院管轄之環境保護、土地爭議之第一審通常訴訟程序事件 

專利商標爭訟事件 

稅務訴訟事件，訴訟標的之金額在新臺幣 150萬元以上者 

【3】39.我國行政訴訟法中存在有「確認訴訟」這一類型。有關確認訴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提起確認訴訟前，不必進行訴願 

確認訴訟之內容，包括確認行政處分無效 

確認訴訟僅得以行政處分作為確認之對象 

已執行完畢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亦可以成為確認訴訟之客體 

【3】40.「特別權力關係」在我國法制中，係透過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以及行政法院判例，漸次突破。關於涉及

特別權力關係的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務員專案考績兩大過免職，得進行司法救濟 

各級學校學生遭退學，得進行司法救濟 

公務員遭不當之管理措施，得進行司法救濟 

監獄受刑人違反監所規定遭懲罰，得進行司法救濟 

貳、非選擇題 2大題（每題 20分，共 40分） 

第一題： 

我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於 109年 6月 10日新法公布後已修正，並因應「法官法」將法官懲戒至於新設

法院之中，請根據新法回答下列問題： 

（一）新的法院名稱為何？舊法時的委員長、委員之新的名稱為何？【5分】 

（二）針對法官懲戒，於新設之法院成立何種法庭審理法官懲戒？【5分】 

（三）法官懲戒之審級制度為何？其各審級之法官人數為何？【10分】 

 

 

 

 

 

 

 

 

 

 

 

 

第二題： 

某甲大學畢業，報考由考試院考選部舉辦之 109年度高等考試，但因其中「行政法」一科僅得有 10分，

未獲錄取。請問：依考試法舉行之考試，某科目成績不及格之決定，其法律性質為何？應考人得否提起行政

訴訟請求救濟？倘若得以提起行政訴訟，行政法院又得為如何之審查？請依學理及實務見解說明之。【20分】 

 


